
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关于我省扶贫开发“规划到户

责任到人”工作的实施意见
（2009年6月22日·粤办发[2009]20号）
为贯切落实《中共广东省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争当实践科学发展观排头兵的决定》（粤发【2008】5号精神，切实做好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提高我省扶贫开发水平，经省委、省政府同意，结合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切落实科学发展观，根据《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按照“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方针，坚持“省负总责、县抓落实、工作到村、扶贫到户”的工作格局，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创新扶贫开发思路，以促进区域、城乡协调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和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以整村推进为平台，以贫困村、贫困户、贫困人口为工作对象，以增加贫困农户的收入和改善贫困村发展环境为目的，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实施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责任制，着力改善贫困村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改善贫困地区的发展环境，加快脱贫致富奔康步伐。

二、目标任务

从2009年开始，用3年时间，对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14哥地级市和恩平市等83个县（市、区）的3409个贫困村，以及农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1500（含1500元）以下的农户，通过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扶贫开发工作责任制，采取“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等综合扶贫措施，确保被帮扶的贫困户基本实现稳定脱贫，80%以上被帮扶的贫困人口达到农村人均纯收入2500元以上，被帮扶的贫困村基本改变落后面貌。

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帮扶对象范围，由所在市、县（市、区）、乡镇根据本《意见》精神和自身情况自行确定并制定帮扶办法。

三、工作要求
（一）定点帮扶，动态管理。实施定点帮扶。把全省3409个贫困村和村内贫困户的帮扶任务、目标、要求，具体分配落实到省直和中直驻粤单位、珠江三角洲7个经济发达市、贫困村和贫困户所在市、县（市、区）的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全省国有企业、社会团体，进行定点、定人、定责帮扶。珠江三角洲及贫困村、贫困户所在市、县（市、区）应动员有能力有意愿的民营企业参加定点帮扶工作。贫困村外的贫困户，由所在市、县（市、区）负责落实定点帮扶单位，明确责任人。
 建立动态档案。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的市、县（市、区），要将贫困村、贫困户的真实情况逐村逐户登记造册，建立动态档案，并实行电脑管理。做到户有卡、村有册，省、市、县（市、区）和乡镇有数据库，建立实时联网监测系统。

建立帮扶台账。全省统一制发帮扶贫困村贫困户的《帮扶记录卡》，由县（市、区）负责发放、管理。《帮扶记录卡》由贫困村、贫困户以及帮扶单位的责任人分别持有。各定点帮扶单位要按照要求，根据帮扶情况，如实填写《帮扶记录卡》，由村负责人、贫困户主、帮扶单位负责人共同签名，并作为评议的重要依据。县（市、区）、镇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将记录卡内容录入电脑、存档、更新，建立帮扶动态档案。
（二）明确任务，责任到人。贫困村、贫困户所在的市、县（市、区）各级党委、政府负责人组织制定本地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的规划措施和年度实施计划。要把定点帮扶的贫困村和贫困户的任务具体分解到所属的单位和部门，落实挂村挂户责任人，细化扶村扶户发展措施，明确工作目标和工作标准，监督抓好工作落实，做到定单位、定人、定点、定责包干扶持，保证每一户贫困户都有责任人挂钩联系，保证每一贫困村每一贫困户都有具体发展规划和脱贫措施。责任人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单位的工作小组，主要职责是帮助制定发展规划，协调、跟踪有关部门落实相关扶持措施，向上级有关部门反映需要解决的问题以及联系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开发工作等。各地各部门要按照各自职能，根据任务责任，统筹协调，主动配合，切实做好相关扶贫工作。各地各定点帮扶单位要制定扶贫工作责任制，完善有效的奖惩激励机制和评议制度，定期检查评议，促进扶贫工作有效发展，保证如期实现目标任务。
村的帮扶规划报省扶贫办备案，贫困户的脱贫规划报市、县（市、区）扶贫办备案。帮扶规划将作为评议的主要依据。
（三）加大投入，严格管理。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自力更生、开发扶贫”的方针，以政府投入为引导，动员企业、农民、社会其他力量千方百计增加扶贫资金投入。
各级政府要加大财政扶贫资金投入力度。省级财政逐年增加扶贫资金。继续支持扶贫开发，实施农民安居工程，加快完成农村危房改造。继续扶持革命老区建设。加快生存环境恶劣的边远山区贫困地区人口的搬迁安置工作。结合贯切落实“双转移”工作部署，切实加大贫困农民职业技能免费培训力度。扶持开展村级农民互助金试点工作，探索解决贫困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启动资金。2008年至2012年，省财政安排工作经费支持建档立卡工作。
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市、县、（市、区），要按照建立公共财政的要求，积极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切实加大扶贫开发投入力度。扶持项目要进村入户，真正让广大贫困农户得益受惠。
珠江三角洲7个经济发达市对口帮扶任务不变，帮扶资金由对口帮扶市直接拔入被帮扶县扶贫资金专户，全部用于贫困村、贫困户帮扶项目。新安排的定点帮扶贫困村、贫困户所需扶持金，珠江三角洲7个经济发达市另行列入财政预算安排。
定点帮扶的行政机关、事业单位，应积极筹集资金帮扶定点村和贫困户。
金融部门要加大支持贫困村建设和贫困户发展生产的扶持力度。实施小额贷款扶贫政策，逐步放开小额贷款规模，完善实施办法，提高扶持效果。小额贷款重点支持贫困农户调整农业结构，发展增收项目。
各地各部门要制定激励政策，不定期公布相关扶贫信息，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参与扶贫，以各种形式帮助贫困村完善生产生活设施建设，帮助贫困户发展生产增收脱贫。
逐步建立扶贫项目申报、建设的竞争机制。项目扶持与绩效挂钩。严格扶贫资金管理，完善扶贫资金运行和项目管理机制，严格扶贫资金投向和适用范围，实行扶贫资金专账管理，确保资金专款专用。加强对扶贫资金管理使用的监督和审计，推行扶贫资金管理使用公示和项目绩效评价制度，接受群众监督。财政、审计部门对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用于扶贫的资金，要给予确认和支持。用于贫困村、贫困户的扶持资金，必须有受扶持贫困村负责人和贫困户的签名，并作为审计的依据。
（四）广泛动员，社会参与。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广泛动员各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企业家、个体户、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国际慈善机构及非政府组织，在充分自愿的基础上，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建设。扶贫、民政部门要开辟渠道，承接有用的闲置设备、物资，组织援送到贫困地区。在全社会营造人人乐于扶贫行善的良好氛围，充分调动贫困农民参加扶贫开发的积极性。
四、加强领导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实施“规划到户、责任到人”是我省扶贫开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领导，切实把这项工作摆上议事日程，增加投入，真抓实干。有扶贫开发工作任务的县（市、区），党委、政府是本地扶贫开发的责任主体，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要把实施扶贫开发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硬任务，全面落实各项政策措施，确保如期实现脱贫目标。切实加强贫困村领导班子建设，开展党支部的一对一帮扶活动，大力开展村干部培训教育，不断提高村干部“带头致富、带领致富”的能力，增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二）明确责任，加强协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负起责任，严格履行职责。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的市、县（市、区）、乡镇党委、政府是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实施者和责任者，负责本辖区扶贫开发组织实施工作。要主动与帮扶单位沟通协调，共同研究制定扶贫规划，为帮扶单位和帮扶责任人做好工作服务。珠江三角洲7个经济发达市和省直机关、企事业单位新安排的定点帮扶任务，只对帮扶村和帮扶农户负责，工作重心和帮扶措施必须全部到村到户。各帮扶部门、单位和个人，负有对帮扶村和帮扶农户脱贫的直接责任，要认真履行职责，积极做好帮扶工作，加强与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沟通、协调和配合，及时研究和解决工作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
充分调动贫困农民主动参加扶贫开发的积极性。制定的扶贫规划要与村民特别是贫困农户沟通协商一致，让农民主动参加扶贫开发。各部门、各单位、参与扶贫的个人要发挥各自的工作优势，从人才、资金、技术、项目、信息等各方面，为贫困村、贫困户提供扶持，保证扶贫任务的落实。各级扶贫部门要加强调查研究、综合协调、指导监督，对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应及时向党委、政府报告。
   （三）完善机制，加强保障。各地各部门要完善扶贫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其综合协调、组织实施、督促检查、考核验收的作用。要加强工作力量，加强培训，提高扶贫队伍素质，保障工作经费，确保工作顺利开展。
   本意见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负责组织实施，具体工作由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落实。

   附件：

 1.广东省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任务分配总表；

 2.广东省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任务分配表（省直和中直驻粤单位负责部分）；

 3.广东省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任务分配表（珠江三角洲7个经济发达市负责部分）；

 4.广东省整村推进扶贫开发“规划到户、责任到人”工作任务分配表（贫困村贫困户所在市县负责部分）；

（此件发至乡镇）
1

